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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信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公开拍卖双鸭山市
宝山区七星矿（原建行七星办公楼），建筑面积约891.8平方米，参考价
约32.96万元。另有大众帕萨特、三菱帕杰罗、别克昂克雷等机动车4
辆。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登记截止时间：2024年10月23日16时
拍卖时间：2024年10月24日10时
竞价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展样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451-51911012、51916555；微信号：xindapaimai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号海上银座A栋2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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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翔鹰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的形式公开拍卖：
1、双城区东南阳光小区（分别在一、二、三期）其中商服房产 31套、住
宅10套、车库77套（详见中拍平台）。2、双城区承恩街道诚顺村杨树
约578棵/160元（无林权采伐证），采伐后按林业主管部门要求进行林
木更新，参考价：92,480.00 元。拍卖时间：2024年 10月 25日上午 9
时；拍卖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展样时间及地址: 公告之
日起标的物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24年10月23日12时前携带有
效证件及交纳竞买保证金，到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西路 3000号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标的物竞拍成功后买受人需向中拍平台支付软件使
用费）；咨询电话：1330461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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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松北区松浦镇东方红股份经济合作
社，开户行：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浦支行，账号：140080122000057276
法人何景宝名章丢失，作废。

●郭滨，身份证号：230107198002271517，不慎
将哈尔滨市香坊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开具的香坊区联草街11栋1单元5层3号的房屋
拆迁补偿协议原件丢失，协议编号：01100330366，
特此声明丢失。

●郭振会，身份证号：230107195207101518，不
慎将哈尔滨市香坊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开具的香坊区联草街11号5单元4层2号的房
屋 拆 迁 补 偿 协 议 原 件 丢 失 ，协 议 编 号 ：
01100330365，特此声明丢失。

●本人王雪迪(身份证号 230106198706130417)
不慎将哈尔滨中海海胜发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的中海时代2号楼4单元301室的购房合同丢失，合
同编号20024585846，特此声明。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21 栋 1 单
元 14 楼 1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据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02 及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0539922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21 栋 2 单
元 21 楼 4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据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05 及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0539925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21 栋 2 单
元 20 楼 4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据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06 及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0539926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21 栋 2 单
元 18 楼 4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据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07 及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0539927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21 栋 2 单
元5楼4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据
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09及购房收据，收据编号：
0539929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21 栋 2 单
元3楼4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据
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11及购房收据，收据编号：
0539931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5栋1单元
18 楼 3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据
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12及购房收据，收据编号：
0539932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5栋1单元
32 楼 3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据
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15及购房收据，收据编号：
0539935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15 栋 1 单
元 20 楼 2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据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64 及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0538837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15 栋 1 单
元 19 楼 2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据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65 及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0538838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15 栋 1 单
元 12 楼 2 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据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071 及购房收据，收据编
号：0538864丢失，声明作废。

●齐廷江将地址：香坊区宏城好人家 17 栋 1 单
元7楼4号由黑龙江美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据
的选房协议，协议编号：133及购房收据，收据编号：
0539978丢失，声明作废。

●宾县胜利镇明性寺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
黑龙江宾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
核 准 号 ： J2610059153401， 账 号 ：
170350122000006567，声明作废。

●黑龙江省盛恒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劳资人员业务联系卡，姓名:秦宇，身份证号：
230224198107053825，声明作废。

●陈慧娟，身份证号：230102197111079026，不
慎将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黑龙江省总队保障
部开具的黑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三联丢失，房屋
地址：道里区机场路 13 号 3 号楼 1 单元 13 层 1302
室，发票号：00543155，金额：462326.00 元，日期：
2016年11月25日，特此声明作废。

●哈尔滨海涛消防设施安装有限公司将法人
（温晓菲）名章丢失，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哈 尔 滨 西 桥 支 行 ， 账 号 ：
08080101040026055，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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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办理的相关规
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及相关情况予
以公示：

本人刘安龙，身份证号：230107197103201214，
现为金色城邦小区 C 区 12 栋 2 单元 902 房屋(建筑
面积：52.68 平方米)的受让人，房屋协议编号：
030253，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诺：该房屋已为本人
所有，产权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该房
屋产权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市香坊区城
市更新局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
坊二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城市
更新局，地址：香坊区民生三道街 21-7 号；联系电
话：0451-82105738。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二分中
心 ，地 址 ：香 坊 区 民 生 路 101 号 ，联 系 电 话 ：
0451-82632063。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办理的相关规
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及相关情况予
以公示：

本人王春雨，身份证号：230182198205104612，
现为金色城邦小区 C 区 1 栋 1 单元 1301 房屋(建筑
面积：75.88 平方米)的受让人，房屋协议编号：
020122，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诺：该房屋已为本人
所有，产权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该房
屋产权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市香坊区城
市更新局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
坊二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城市
更新局，地址：香坊区民生三道街 21-7 号；联系电
话：0451-82105738。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二分中
心 ，地 址 ：香 坊 区 民 生 路 101 号 ，联 系 电 话 ：
0451-82632063。

公 示

本人张永梅身份证号：230828197801308043，不
慎将哈尔滨华居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居水木天
成小区 C1-1-1002 号房款票据丢失，票据日期：
2020 年 10 月 2 日，票据号 0000254，金额：93380 元，
特此声明作废。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自负，与哈尔
滨华居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声 明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办理的相关规
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及相关情况予
以公示：

本人于长生，身份证号：230107196401012310，
现为金色城邦小区C区9栋1单元703房屋(建筑面
积：87.91平方米)的受让人，房屋协议编号：030026，
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由本人
实际占有。本人自愿承诺：该房屋已为本人所有，
产权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因该房屋产
权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市香坊区城
市更新局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
坊二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城市
更新局，地址：香坊区民生三道街 21-7 号；联系电
话：0451-82105738。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二分中
心 ，地 址 ：香 坊 区 民 生 路 101 号 ，联 系 电 话 ：
0451-82632063。

公 示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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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讯（见习记者李晓航 记者
王秋实）10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研
究型医院学会创面防治与损伤组织修
复专业委员会主办，皖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承办的“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创面防治与损伤组织修复专业委员

会2024年学术会议暨换届成立大会”
在安徽省芜湖市召开。此次大会汇聚
了国内创面防治与损伤组织修复领域
的顶尖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医疗技
术的新进展，交流临床经验和研究成
果，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科医生在

大会上进行了学术发言。
大会以“一个创面，一个标准——

清创篇”为主题，聚焦创面修复领域研
究热点及新发展，旨在推动我国创面
修复学科的发展，激发临床探索和创
新的热情，提升诊疗和护理的技术水

平，加强交流与合作。
哈市五院烧伤二科副主任牟斌受

邀参会进行学术交流，并带去了题为
“头面颈部深度创面损伤的修复方法
探讨”精彩学术演讲，分别用皮瓣经济
学理论、皮瓣修复技术选择、伤者耳道
及鼻腔等五官的救治办法讲解不同案
例，同与会专家学者由浅入深地剖析
了一次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手术过
程，赢得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哈市五院一展学术风采在创面防治与损伤组织
修复领域

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食
品公司）经权利人授权许可在食用大豆油
上使用“九三”商标，经过多年经营，“九
三”商标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2020年10月30日，食品公司
在齐齐哈尔某超市购买“飨九三”大豆油、

“豆都九三”大豆油各一桶，两桶大豆油系
九三农垦建边农场某制油厂（以下简称：
制油厂）、安达市某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粮油公司）生产。制油厂经营者黄某
在“食用油”等商品上申请注册“飨九三”
商标、未获准注册；案外人申请注册“豆都
九三”商标，被宣告无效。食品公司以制
油厂、粮油公司、黄某、齐齐哈尔某超市侵
害其商标专用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四被告停止生产、销售侵权行为，并连带
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被诉侵权
标识“豆都九三”“飨九三”的显著识别部
分都是“九三”，与案涉“九三”系列商标
主要呼叫部分相同，构成近似商标，且使
用在同种商品上，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
品来源或生产者与权利人的关系产生错
误认识。制油厂、粮油公司、齐齐哈尔某
超市在使用“豆都九三”“飨九三”商标
时，具有攀附案涉“九三”商标声誉的故
意，不属于合理使用。法院判决：制油
厂、粮油公司、黄某、齐齐哈尔某超市赔
偿食品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合
计100万元。

攀附“九三”驰名商标法院判决赔偿百万元

近五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农知识产权案件近五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农知识产权案件117117件件 典型案例公布典型案例公布

产品标注产品标注““阿克苏阿克苏”“”“五常大米五常大米””
无法证明产地无法证明产地 被判赔偿被判赔偿

生活报讯（实习生卢盈旭 记者栾德谦）10月16日，黑龙江高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2020年至2024年全省法院涉农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
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2020年至2024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涉农知识产权民事、刑事、
行政案件117件。其中，侵害商标权纠纷、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件占比
48.86%，植物新品种纠纷占比34.19%，专利权纠纷占比10.26%，不正当
竞争纠纷等其他类型占比6.69%。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由2020年的3
件增长至2024年的16件，增幅达433.33%。在已审结的涉农知识产权
案件中，案件调撤率达41.38%。

某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乳业公司）与某液态奶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之间曾
经存在多年合作关系，双方在2010
年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销
售公司的经营范围只限于完达山液
态奶产品的销售，未经乳业公司许
可，销售公司不得在经营范围内随
意增加经营项目；如销售公司擅自
增加经营项目，乳业公司将收回销
售公司对完达山产品的销售。

但销售公司在2015年之后不
再销售完达山液态奶产品，并开始
经营其他产品。2020年，乳业公
司将销售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销售公司停止使用带有“完达山”
字样的企业名称和使用“完达山”
字样进行经营活动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销售公司与
乳业公司的合作已经终止，销售公
司使用“完达山”字号并无合同依
据。销售公司将与乳业公司注册
商标相同、企业名称相同的字号

“完达山”，注册为企业名称使用的
行为侵犯了乳业公司的企业名称
权，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其停止
使用带有“完达山”字样的企业名
称和使用“完达山”字样进行经营
活动并赔偿7万元。

合同终止后销售公司仍用“完达山”字号
法院判决停用并赔偿7万元

某苹果协会（以下简称：苹果协
会）系第5918994号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注册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
别为第31类：苹果。2019年12月
27日，公证人员和苹果协会的工作人
员来到绥化市北林区南五路某果蔬
食品超市（以下简称：果蔬超市）购买

“阿克苏”苹果一箱，由公证人员现场
进行保全并制作了《现场工作记
录》。2021年4月2日，苹果协会向
法院起诉请求果蔬超市停止销售侵
权商品并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第
5918994号证明商标作为地理标志，
能够反映出苹果因原产地的自然因
素而具备特定品质的核心元素为“阿
克苏”文字。果蔬超市所销售的“阿
克苏”苹果，其包装箱上标明“来自新
疆”“新疆阿克苏冰糖心核心基地出
品”，但没有标明具体产地、地址、电
话等，果蔬超市亦未到庭提供证据证
实该苹果来源于阿克苏地区，或有权
利使用“阿克苏”商标。果蔬超市销
售的苹果产品外包装箱上将“阿克

苏”文字作为商品的商标显
著使用，会使相关公众据此
认为涉案商品原产于阿克
苏地区，与具有商标权的阿
克苏苹果产生混淆，构成了
对苹果协会第5918994号
商标权的侵害，依法应当承
担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的
侵权责任，判决果蔬超市赔
偿苹果协会经济损失及合
理开支共计1万元。

随意用“阿克苏”字样
构成侵害被判赔1万元

某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肉业公司）系第10429264号注册商
标和第 22370998 号注册商标的权利
人。2019年-2022年，肉业公司以绥化
市北林区多家生鲜超市销售的假冒“大
庄园”羊肉片产品外包装袋上印有“大庄
园”字样，侵害其商标权为由起诉上述商
户，请求法院判令上述商户停止侵害商
标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及赔偿损失。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上述商户

因销售侵权产品已被行政机关处罚，且
部分商户能够提交进货单、微信聊天记
录、微信转账记录，证实被诉侵权商品
进货来源合法。针对有证据能够证实
进货来源合法的商户，引导肉业公司主
动向法院申请撤回对该类案件的起诉；
针对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进货来源合法
的商户，法院充分考量商户的经营规
模、销售能力等情况，促进肉业公司与
商户达成调解协议。

多家超市销售假冒“大庄园”羊肉片被诉侵权

某大米协会（以下简称：大米协会）是
第1607996号证明商标、第5789043号证
明商标的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第30
类）：大米。大米协会针对案涉证明商标制
定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
则》，规定了使用证明商标商品的品质特征
等使用条件、申请程序、被许可使用者的权
利及义务、证明商标的使用和管理等。

福州市某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米业公司）是第1298859号
商标的权利人，在其官网中介绍“稻花
香”品牌大米入驻某电视购物频道的图
片上有“五常大米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字样，米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标注“稻花香五常香米”“五常大米”
字样。同时，其经营的六款大米外包装
标注产品为“五常种植”。

大米协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米
业公司等构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
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米业公司在其官网
上公开宣传其销售的产品是“五常大米”，
该公司开具的发票印证了其以“五常大
米”名义通过电视购物对外销售，属于商
标性使用，会导致相关公众无法区分商品
来源，误以为米业公司销售的大米系种植
于五常市并具备五常大米的特定品质，构
成侵害商标权。米业公司等抗辩被诉侵
权六款大米确系来源于五常市，但米业公
司等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生产、销售
的被诉六款侵权大米均“种植于五常”，米
业公司等的行为足以误导消费者对于产
品的来源误认为与五常大米存在特定关
联，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判决：米业公司等停止侵害大
米协会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停止在被诉
侵权大米包装、官网介绍、广告宣传以及
其他一切商业活动中不当使用“五常”字
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大米协会经
济损失200万元及合理支出5万元。

包装标注“五常大米”无法证明“种植于五常”
被判停止不当使用赔偿2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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